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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跃节日气氛，让广大市

民欢度一个喜庆祥和的春节，市人

民政府决定，2020年春节期间允

许有限制地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为确保销售、燃放活动文明、安全、

有序，根据《瑞安市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办法》，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

下：

一、燃放和经营时间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的燃放和

经营实行同步管理。时间安排如

下：

（一）2020年1月24日（农历

十二月三十）至2020年1月27日

（农历正月初三），允许全天经营和

燃放；

（二）2020年1月23日（农历

十二月廿九）和2020年1月28日

（农历正月初四）至2020年1月30

日（农历正月初六），允许全天经

营，燃放时间限制为8时至22时。

二、燃放区域
我市辖区划分为烟花爆竹禁

止燃放区和限制燃放区。

（一）禁止燃放区域：

1.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内

部；

2.文物保护单位周围50米以

内；

3.车站、码头、街道等重要交通

枢纽区域内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

区内；

4.油汽罐（站）等易燃易爆危险

物品生产、储存场所和其他重要消

防单位周围100米以内；

5.各类零售、批发集贸市场内；

6.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7.医疗机构、敬老院、

疗养院、幼儿园、托儿所、

中小学校周围50米以内；

8.建筑物的楼顶、阳台、楼道、

走廊等易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部

位；

9.木结构房屋区域；

10.山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

11.重要军事设施周围50米以

内；

12.市政府规定的其他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周

边具体范围，由有关单位在明显位

置设置统一的禁燃标志，并负责看

护。

（二）限制燃放区：

禁止燃放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为限制燃放区，在上述规定时间内

允许燃放，其他时间不得燃放。

三、燃放烟花爆竹应当遵守安
全、文明燃放规定

（一）严格遵守时间、区域燃

放；

（二）严格按照燃放说明正确、

安全燃放；

（三）远离禁止燃放区，不得向

人群、车辆、建筑物、输油管、下水

道等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得妨

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

（四）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

必须有监护人陪同；

（五）不得侵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工作秩序。

四、烟花爆竹经营者须知
烟花爆竹的经营从事烟花爆竹

批发的企业必须按规定取得应急管

理部门颁发的《烟花爆竹经营（批

发）许可证》；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

经营者必须按规定取得应急管理部

门颁发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

可证》，在政府统一搭建的经营棚

内，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

当向具备生产烟花爆竹资质的企

业采购烟花爆竹，向具备烟花爆竹

零售资质的零售经营者供应烟花

爆竹。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

者，应当向具有从事烟花爆竹批发

资质的企业采购烟花爆竹。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零

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

产、经营、流通的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在禁止

燃放期间应当停止销售，并按规定

及时处理未销售的烟花爆竹，不得

继续存放。

五、法律责任
（一）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

业、零售经营者违法从事经营活动

的，由有关监管部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视情作出罚款、没收非

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责令停

业整顿和吊销经营许可证等处罚，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

门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二）对违反烟花爆竹管理规

定，在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

非法生产、储存、运输烟花爆竹的，

视情节轻重，由公安和应急管理部

门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给予相应处

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瑞安市人民政府
2020年1月15日

限时限地燃放 牢记安全第一

我市发布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限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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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南滨街道宋浦东路1999号瑞安市云江标准厂房轻工区对面人行道
南滨街道林垟八达路与邮电路交叉口（中国电信南面门口空地）

南滨街道阁一村村办公楼前空地
南滨街道浙南聚集区入口处广告牌下空地
飞云街道飞龙路与大桥东路交叉口空地
飞云街道云龙大街与大桥西路交叉口空地

云周街道周河村东村路与黄宅路交叉口空地
云周街道工业区空地（沿江路188号对面）

仙降街道仙山路路口
仙降街道仙篁竹村复兴西街25号对面路边空地

曹村镇曹东村稻香居小区对面停车场
马屿镇河滨路马岩大桥边湖滨亭

马屿镇五福路路边（五福锦园东门马路对面空地）
平阳坑镇平阳坑公园中部位置
高楼镇龙湖东路自来水公司边

高楼镇大京村红梅广场
高楼镇旧56省道堰坝以东500米路边空地
桐浦镇富民西路50号马路对面（河边）

桐浦镇福泉村榕枫中路与后浦路交叉口（亭子边）
陶山镇荆谷片区山头下村南苏线与金山东路交叉口（宣传栏前）

陶山镇三甲村办公大楼北面楼下
陶山镇沙门村温州市登山健身步道瑞安市陶山沙门段入口处对面空地

陶山镇张声道公园口
陶山镇陶马路与中心路交叉口（“河南村”标识牌边）

湖岭镇新兴路与工商南路交叉口西南面空地
湖岭镇松鹤路南侧桥边空地（松鹤路5号对面）

安阳街道拱瑞山路与仲容路交叉口（拱瑞山路307号门口）
安阳街道瑞安广场维多利亚英伦红茶会馆1号店路边

安阳街道瑞祥新区院士路与罗阳大道交叉口（河边公园内）
玉海街道滨江大道外滩曾联松广场

玉海街道外滩滨江大道3740号金松橡胶配件经营部正对面
上望街道隆山路上望电信营业厅门口

上望街道莘阳大道732号香溢便利店对面海棠印象专用停车场门口
东山街道瑞光大道与安阳路交叉口东南侧空地
东山街道莘阳大道与陈虬路交叉口西南口

锦湖街道邮电北路与万松西路交叉口（锦湖大厦东面河边）
锦湖街道锦湖北路59号正对面（“路锦桥小区”公交站点附近）

潘岱街道砚下村牌坊下（亭子边）
莘塍街道莘塍工业区转盆边空地
莘塍街道莘兴公园门口人行道

莘塍街道星海广场
汀田街道塘河公园

塘下镇鲍田西二大街与中心路交叉口东面汽车修理厂前人行道
塘下镇塘永线鲍三村石碑以西10米老菜场空地

塘下镇塘下大道与塘梅路交叉口西北面空地（锦泉ktv对面）
塘下镇塘下大道与广场东路交叉口东南侧公园空地（塘下大厦对面）

塘下镇海安海东村办公楼前空坦
塘下镇场桥罗梅公路太山后交叉口西南面空地
塘下镇温瑞大道与国泰路交叉口西南面人行道

塘下镇前庄村繁新南路与罗阳大桥交口以东第6与第7根灯柱之间

瑞安市2020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季节性
零售网点经营权成交结果

■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池王华

爆竹声声辞旧岁。燃放烟花爆竹为节日增添了不少喜庆色彩，但也极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

全事故。春节将至，瑞安什么时候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哪里能买到合法、安全的烟花爆竹？近日，

我市下发《关于2020年春节期间有限制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今年春节

期间，我市继续施行烟花爆竹“限燃令”，市民可以从公布的50个合法零售网点购买烟花爆竹，并

在规定的时间、地点燃放。

这8天允许燃放烟花爆竹 但燃放时间、地点有限制

根据《通告》，今年春节期间烟

花爆竹的燃放和经营实行同步管

理，合法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有8

天，但燃放时间、地点均有限制。

具体有限燃放时间为：1月24

日（农历十二月三十）至1月27日

（农历正月初三），允许全天经营和

燃放；1月23日（农历十二月廿九）

和1月28日（农历正月初四）至 1月

30日（农历正月初六），允许全天经

营，燃放时间限制为8时至22时。

除上述规定时间外，其余时间段均

为禁放期。

除了有限燃放时间，对于有限

燃放的范围《通告》也作了相关规

定。我市辖区划分为烟花爆竹禁止

燃放区和限制燃放区，其中禁止燃

放区域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内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50米以

内；车站、码头、街道等重要交通枢

纽区域内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等地。禁止燃放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为限制燃放区，在上述规定时间内

允许燃放，其他时间不得燃放。

50个专用板房已搭设完毕 买烟花爆竹要到正规零售点

1月15日下午，为期两天的瑞安

市2020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季节性

零售网点经营权竞价会在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落下帷幕，全市

50个烟花爆竹季节性零售网点经营

权成功出让。1月23日（农历十二月

廿九）起，市民就可在这50个零售网

点购买到合法合规的烟花爆竹。

昨日，记者在位于塘下镇塘下

大道与广场东路交叉口东南侧公园

的烟花爆竹零售点看到，姜黄色的

专用板房已搭设完毕，板房外墙张

贴了醒目的宣传标语及烟花爆竹安

全燃放须知与示意图，既有警示教

育意义，又“年味”十足，板房内还配

备了灭火器、防爆灯等安全设施，增

加安全系数。

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全市50个烟花爆竹零售点都

统一搭设了这样的专用板房，板房

采用钢制框架和耐火板材制作，不

仅更加牢固，防风防雨以及应对突

发情况的能力也更强，经营人员在

这里售卖烟花爆竹、市民来这里购

买烟花爆竹都将更有安全感。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春节期间，

市民只要到这50个经许可的零售

点，就可购买到合法的烟花爆竹。

“正规零售点销售的烟花爆竹，从生

产车间到零售终端，每一步都有着

严格的登记手续。如果市民购买的

烟花爆竹出了问题，市民都可以通

过记录追溯到批发商、生产厂家。”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在正

规网点购买烟花爆竹不仅质量有保

障，同时也可以责任溯源。

岁末年初，烟花爆竹进入销售

相对旺季，这一时期既是烟花爆竹

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又是非法经

营、储存烟花爆竹的“猖獗期”，近

期，市应急管理局深入开展烟花爆

竹零售经营安全“打非治违”治理行

动，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监管

宣传、狠抓违法打击，确保全市烟花

爆竹领域安全稳定。

连日来，应急管理执法人员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巡查执法，严把进

货渠道关、储存销售关和运输配送

关，督促经营销售单位严守合法依

规经营底线，严厉打击非法储存和

销售烟花爆竹行为。

“烟花爆竹对储存、运输要求较

高，对销售场所及销售人员业务知识

和安全意识也有具体要求，我们将对

违法从事经营活动，非法生产、储存、

运输烟花爆竹，违反烟花爆竹管理规

定在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烟花

爆竹批发企业、零售经营者及市民追

究法律责任。”执法人员介绍，在允许

零售期间，应急管理部门将以合法零

售点为重点，开展安全生产“双随机”

抽查，实施严密监控；零售期结束后，

对零售点剩余烟花爆竹处置情况进行

跟踪检查，督促其依法、及时处置。

由于近年来烟花爆竹领域非法

违法行为呈场所日趋隐蔽、手段日

趋多样等特点，应急管理部门积极

鼓励市民进行举报，并对举报有功

人员予以最高一万元的奖励。如果

发现有人非法储存经营烟花爆竹，

市民可以拨打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

为举报电话12350进行举报。

违法销售、燃放都将受罚 不让烟花爆竹成为“定时炸弹”

燃放烟花爆竹安全提示
为减少因烟花爆竹导致事故和

扰民问题的发生，市应急管理局特

别提醒：

1.为了安全和环保，尽可能少燃

放或不燃放烟花爆竹；当空气重度

污染时，请不要燃放烟花爆竹。

2.请在正规销售点购买普通消

费者可以燃放的合格产品，产品包

装箱上应粘贴有《普通烟花爆竹包

装标识码》，不要购买假冒伪劣产品

和专业燃放类产品。燃放烟花爆竹

前，请务必认真阅读烟花爆竹外包

装上标注的《燃

放说明》和《安全

警示语》。

3.燃放时应

做到正确燃放、

依法燃放、文明

燃 放 和 安 全 燃

放。点燃烟花爆竹后，燃放者应迅

速移至安全位置。发生未燃、未响

等异常情况时，不要马上靠近烟花

爆竹，至少要等15分钟后再去处理。

4.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

由其监护人或其他成年人陪同看

护。燃放烟花爆竹后应及时清扫场

地，发现余火应进行泼水灭火处理。

5.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

掷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得在建筑物

内、屋顶、阳台燃放或向外抛掷烟花

爆竹，不得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

行，不要在窨井盖附近燃放，不要醉

酒后燃放。

6.严禁违法生产、采购、运输、储

存、销售烟花爆竹，严禁设摊、流动

销售烟花爆竹，严禁购买非法烟花

爆竹，严禁携带烟花爆竹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

瑞安市人民政府关于2020年春节期间
有限制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